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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
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
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
位”）缴纳的政府性基金。

二、用人单位为什么要缴纳保障金？

残疾人是需要全社会关心和帮助的
特殊困难群体，残疾人就业是保障残疾人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
果的基础。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有责
任和义务按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这
是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体现，倘若用人
单位没有按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就
须缴纳保障金。缴纳保障金不是目的，而
是一种方式，目的是引导、督促用人单位
安排残疾人就业，更好地保障残疾人权
益。

三、保障金的征收范围包括哪些？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安排残疾人
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
数的1.5%，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安排残疾
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应缴纳保障
金。

注意事项：
（一）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
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
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

（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及个体经营户等
不属于征收范围。

四、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人数计算口径有哪些？

（一）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
人员或依法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
订 1年以上（含 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
议），且实际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方
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
数。

（二）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
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
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
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
数。以劳务派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在
职职工人数。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
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以公式计算
结果为准，可以不是整数。

（三）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
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四）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
应当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五）残疾人证不在有效期内的，不得
计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残
疾人证有效期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
推送信息为准。

（六）以劳务派遣形式安排残疾人就
业的，被派遣残疾人应当计入劳务派遣单
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
人数。经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协商
一致的，在计算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比
例时，被派遣残疾人可计入用工单位实际
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得重复计入劳务
派遣单位的就业人数；以非劳务派遣形式
安排残疾人就业，且工资支付单位与社会
保险缴纳单位不一致的，在计算安排残疾

人就业人数和比例时，应当计入与残疾人
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七）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按月计算，不得以全年安排残疾人总数平
均后计入用人单位每月安排残疾人就业
人数。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应当按月发
送给税务部门相关系统。

用人单位提交审核材料时，申请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认证的残疾人已与其
他用人单位或劳务派遣组织签订劳动合
同或协议的，原则上不予办理；残疾人本
人或其法定监护人提交《残疾人申请变更
用人单位确认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
书》），申请变更实际按比例安排就业用人
单位的，按残疾人提交的《承诺书》认定的
用人单位办理；申请变更用人单位相关事
项应当在按比例就业情况残疾人联网认
证窗口（以下简称认证窗口）办理，认证窗
口要严格审核相关材料并协助上传经残
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签署的《承诺书》。
《承诺书》在全国按比例就业情况残疾人
联网认证系统（以下简称认证系统）下载
打印。

注意事项：
1.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网

上审核时间为每年3月1日至10月31日，
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如实向所在地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人数，再向所在地税务部门申
报缴费。未在规定时限申报安排残疾人
就业人数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2.申报方式：
（1）网上申报（全程网办）
途径一：
用人单位可通过PC端登录“海南政

务服务网”→选择“跨省通办”→点击“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跨省通办服务专
区”→选择“民政服务”→点击“全国残疾
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办理→
选择“海南省”→进入按比例联网认证网
报系统页面，点击我要申报，按系统提示
填报和上传相关材料。（注：用人单位需要
注册才能登录）

途径二：
用人单位直接登录网址：http://

202.100.246.231:8443/wbxt，进入按比
例联网认证网报系统页面，点击我要申
报，按系统提示填报和上传相关材料。
（注：用人单位需要注册才能登录）

（2）窗口办理（现场办理），用人单位
携带申报材料到本单位税务登记所在地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审核“跨省通办”窗口进行申报。

五、如何计算保障金？

保障金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
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缴纳。
计算公式如下：

保障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实
际在职职工总人数ⅹ1.5%-上年用人单位
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ⅹ上年用人
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六、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包括哪些人
员？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
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
（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季
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人数。依法
以劳务派遣用工的，由派遣单位和接受单
位协商将残疾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
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
得重复计算。

七、季节性用工的年平均人数如何折
算？

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成全年用工。
折算公式为：

季节性用工折算年平均用工人数=季
节性用工人数×季节性用工月数/12。

八、上年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如
何计算？

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
人数，是指上年本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
业的实际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
定比例的差额人数，以公式计算结果为
准，可以不是整数。

九、如何计算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在职
职工总人数？

用人单位实际在职职工总人数=用人
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以劳务派遣方式用人
的，用人单位与派遣单位协商一致后将人
数计入其中一方）+季节性用工年平均人
数

十、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
资如何计算？

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按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
上年在职职工人数计算。

十一、如何计算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工
资总额？

计征保障金的在职职工工资总额是
指用人单位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
总和，不包括单位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
育经费、工会经费、“五险一金”和公车改
革补贴。

职工福利费按《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
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
〔2009〕242号）规定执行。

十二、非法人独立核算和一套人马、
多个牌子的用人单位如何合并申报缴纳
保障金？

非法人独立核算和一套人马、多个牌
子的用人单位可申请在总公司所在地进
行合并申报缴纳，分公司凭着总公司缴纳
保障金的清单进行零申报，相关资料留存
备查。

十三、用人单位注销时需要注意哪些
事项？

（一）用人单位当年注册成立当年注
销的，不需申报缴纳保障金。

（二）除上述情况外，用人单位注销
时，应按规定申报缴纳保障金。

十四、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期限

《海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
税务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调整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通知》（琼财
税〔2020〕155号）规定，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按年度征收，申报缴纳期限为每年的1
月1日至12月31日。

注意事项：残疾人就业人数信息审核
和申报缴款均需要一定时间，请用人单位
统筹安排时间，按规定在申报缴纳期限内
做好审核申请和缴费工作，避免产生滞纳
金风险。

十五、不按规定时间缴纳保障金是否
加收滞纳金？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时限缴纳保障金
的，除财政预算拨款经费的用人单位由市
县税务部门提交当地财政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缴纳外，其余用人单位由市县税
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
未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还应当自
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滞纳金。滞纳

金不超出保障金应缴金额。

十六、如何更正少报少缴保障金？

少报少缴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到所在
地办税服务厅做申报更正。

十七、2011—2015年残联部门核定
应缴未缴保障金如何缴纳？

用人单位对2011—2015年残联部门
核定在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中应缴未
缴保障金数额无异议的，应向所在地税务
部门缴款。

注意事项：用人单位对核定应缴未缴
保障金数额存在异议的，应向所在地残联
部门申请重新核定。海口地区实行省市
分级核定，省属用人单位向所在地省残联
部门申请重新核定；市属用人单位向海口
市残联部门申请重新核定。

十八、保障金有哪些优惠政策？

（一）用人单位按规定比例满额或超
额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的,免征保障金。

（二）自2017年4月1日起，自工商注
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在职职工总数30人
（含）以下的企业，免征保障金。

（三）自2018年4月1日起，用人单位
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2倍（含）的，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
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过当
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按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2倍计征保障金。

（四）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
月31日，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
的企业，暂免征保障金。

（五）用人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
比例低于应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的，实行
分档征收政策，在2020年1月1日至2022
年12月31日期间，对于实际安排残疾人
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低于1.5%
的，按“本期应纳费额”的50%计算减免费
额；对于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低于
1%的（含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为零），
按“本期应纳费额”的10%计算减免费额。

（六）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

月31日，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

的企业，延续免征保障金。

（七）延续实施保障金分档减缴政

策。在2023年 1月 1日至2027年 12月

31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含）以上但低于1.5%的，按规定应纳

费额的50%缴纳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比例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纳

费额的90%缴纳保障金。

（八）缴费人适用免征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优惠政策的，由缴费人自行在税务机

关征管系统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由缴费人

留存备查，并对资料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

责任。缴费人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不再进行审核、认定。缴费人通过虚假

申报享受优惠政策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九）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

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

的，可以向所在地残疾人联合会提出申请

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申请减免保障金

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1年的保障金应缴

额，申请缓缴保障金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6个月。

十九、用人单位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如何申请奖励？

（一）奖励对象

本省行政区域内超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

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福利企业

除外）。

（二）奖励条件

用人单位须同时具备以下四项条件：

1.按规定完成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工作并通过审核，超比例安排1人以上残

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

2.残疾职工应在法定就业年龄段内，

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8

级）。

3.与残疾职工签订1年以上（含1年）

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月工

资待遇不低于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

准。

4.残疾职工有具体的工作岗位且实际

在岗。

（三）奖励标准

每超额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每年给

予用人单位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5

倍的奖励，累计奖励不超过3年。

奖励人数的计算方法：奖励人数=核

定用人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单

位应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单位在职职工

总数×1.5%）。

奖励资金核定公式：奖励金额＝奖励

人数×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5。其中，

核定奖励人数只计整数部分。

（四）奖励申请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于每年6—7月

（即年审当年）向所在地残疾部门提出申

请，提交下列材料：

1.《海南省用人单位超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奖励申请表》。

2.《海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

况表》和《海南省残疾职工情况登记表》。

3.残疾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8级）、《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残疾职

工工资发放凭证和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二十、其他

特殊情形的应缴费额计算（以2020

年征收期为例）

（一）成立时间不满1年且未安排残疾

人就业的

注册成立时间不满1年的，按用人单

位注册成立后的足月计算，不满1个月的

不计算。

对于在征缴年度成立不满1年的用人

单位，自注册成立次月开始计算时间，

2019年12月成立的单位不需要申报审核

2019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例】某单位2019年7月1日注册成

立，其在职职工总数为50人，在职职工年

平均工资 45,000 元，未安排残疾人就

业。其计算公式：2020年应缴纳保障金=

45,000×（50×1.5%×5/12）。

（二）安排残疾人就业不满1年

安排残疾人就业不满1年的，按安排

残疾人就业的实际月份计算;不满1个月

的，按1个月计算。

【例】某单位2019年在职职工总数为

50人，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45,000元，

2019年7月起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其计

算公式：2020年应缴纳保障金=45,000×

（50×1.5%-1×6/12）。

（三）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

【例】某单位2019年在职职工总数为

50人，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45,000元，未

安排残疾人。其计算公式：2020年应缴纳

保障金=45,000×50×1.5%。

二十一、相关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72号）

（二）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海南省财

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海南省用人单位超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琼残税

〔2016〕85号）

（三）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地方税务

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海南

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琼财非税〔2016〕1489号）

（四）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地方税务

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明确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琼财非税〔2017〕472号）

（五）财政部关于取消和调整部分政府

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18号）

（六）海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

取消和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

通知（琼财非税〔2017〕310号）

（七）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政府性基

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财税〔2018〕39号）

（八）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降

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政策的通

知（税总函〔2018〕175号）

（九）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地方税务

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明确

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加收滞纳金有

关问题的通知（琼财非税〔2018〕133号）

（十）海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

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的通知（琼

财非税〔2018〕455号）

（十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

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税务总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

《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更好

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的通知（发

改价格规〔2019〕2015号）

（十二）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98号）

（十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的公告（2019

年第49号）

（十四）海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通知

（琼财税〔2020〕155号）

（十五）《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启

动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

“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残联厅函

〔2021〕363号）

（十六）《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明确按

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跨省通办”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残联厅函〔2022〕63号）

（十七）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

告2023年第8号）

（十八）海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

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政策

的通知》（琼财支财〔2023〕236号）

（十九）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优化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减免和退费办理程

序的通告》（2023第2号）

咨询电话：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0898-65375049

海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0898-65353041

0898-65355046

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解答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遗失声明
海南郝芳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法人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泽文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杨

泽文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海口方卓妇女儿童医院遗失母
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正本，
登记号：M46010045010010103，
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韩大姐烧烤水饺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51041000287，声明作
废。
● 洪 德 平（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119770504361X）遗 失 农
村承包经营权证书，经营权编号：
469026101205010053J，流水号：
011285，特此声明。
●昌江石碌曹家大酒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0013831（1-1），声明
作废。
●万宁万城芬芬香抱罗粉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061876217，声明
作废。

●中钞华森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28401506X3）财 务 专
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海口市秀英区海
秀镇中心幼儿园委员会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33059201，声明作废。
●儋州市峨蔓镇农业服务中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730563781767）遗失事业
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本一本、副本
一本，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第九小学不慎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儋州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2833201，
现声明作废。
●海南易朴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91ER171）不 慎
遗失公章和（陈国强）法人私章，声
明作废。
●海南智能印章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 林 道 平（ 身 份 证 号 码 ：
H03186348）遗失海口市龙华区
面前坡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集中购买商品住房、商品用房
房屋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原件，档
案编号：M1311，签订协议顺序
号：0782，现场编号：G100，声明
作废。
●洋浦冠陆物流有限公司因公章
破损，现声明作废。

尸体认领启事
无名氏，男，年龄50岁左右。流浪
人员病倒在洋浦大桥底下，由洋浦
医院抢救转院至儋州市西部中心
医院。2023年7月5日，因病情恶
化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知情
者自本启事发布之日起30天内与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若无人认
领，将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关规定
妥善处理后事。联系电话：0898-
23381975。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
2023年7月6日

公告
海南晨昼生活运动方式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荘晓天、冯也艾、
余德亮、陈泽锐、王小娃、陈余甲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3〕第 771～775、782 号），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
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3年10月7日
下午2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7日

公告
李杰惠购（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钟鸣晖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3〕第29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3〕第597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
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裁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7日

公告
一三一四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杨、梁汶、虞秀
红、冯良任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23〕第 416～
419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523285），逾期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3
年9月5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7日

公章变更公告
海南建龙科技有限公司因业务需
要，于2023年7月20日启用新的
公章以及合同专用章，原章自新章
使用之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海南建龙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7月5日

公司变更公告
海南农垦商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562444308Q）于 2023
年 6月25日经股东会议决议，公
司名称由海南农垦商业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变更为海南农垦鼎盛不
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债权债务
不变。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鼎盛不动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23年7月6日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注销5艘
不能入库渔船相关证书的

公告
根据《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公告
注销163艘不能入库渔船相关证
书的通知》（琼农字〔2022〕全 30
号）要求，按照渔船属地管理原则，
现依法注销我市辖区内不能入库
的 琼 三 亚 71138、琼 三 亚 渔
71155、琼三亚渔71156、琼三亚渔
71157、琼三亚渔71158等5艘渔
船的《国内海洋渔船检验证书》、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
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
证》，以上证书作废。
特此公告。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7月5日

●顺盈建恒（海南）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7LL4F0X0）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任长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大坡田村的土地证，证号：
东方集用〔2011〕第 03595号，声
明作废。
●海口美兰区太空梭音乐酒吧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1TE46011014523，声
明作废。
●儋州那大蔡笃秋货物运输部遗
失琼F05171《道路运输证》正、副
本，证号：460400064544，声明作
废。
●FU JASMIN YING（身份证号
码：160599-1242）、FU XIANG
QIONG（身份证号码：161055-
2311）不慎遗失海口市美兰区龙
岐村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集中购买住房、商业用房协议，
登记顺序号：0344，现场编号：
CA164，声明作废。
●周春林遗失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新琼村委会北前经济合作社
宅基地使用权证书一本，不动产权
证号：N2010000513，声明作废。
●定安定城百阳鸡饭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11825537，声明作废。
●韩春穗遗失文昌市渔政事务服
务中心签发的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书，证书号码：4600221972031
095X6，声明作废。

贷 款

公 告

遗 失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仟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朱平香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3〕第259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
联系电话：0898-66523285），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3年10月23日下午2时30
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7日

公告
李杰惠购（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冯海、朱雅欣、李
海雄、符俊鸿、陈芳叶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2〕
第 2015、2016、2017、2018、2081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字
〔2023〕第 587～590、596 号仲裁
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
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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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850893786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850893786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09899321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098993210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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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急用钱-找银达
银达贷款公司诚信经营 30 年，
专业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全省
受理一押二押，利息低、速度快、
额度高、流程简单；专业办理汽车
名表、黄金钻石等质押贷款。
海口公司：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
层，68541188、13307529219；三
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法拍房变卖超低价出售
别墅297万独栋有院，三层461m2，

折合6500元/m2，税费各付，70年

产权，位于海南政法学院隔壁。

电话：13907570964刘先生。

出 售

厂房招租 13976006888 吴先生

招 租


